附件1

《内蒙古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》

（修正草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
将第一条修改为：“为了有效防治农用薄膜污染，加强农用薄膜监督管理，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，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”

（二）将第三条修改为：“农用薄膜污染防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遵循预防为主、系统治理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、公众参与、损害担责的原则。”

（三）将第四条修改为：“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农用薄膜污染防治负责，实行农用薄膜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。

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、协调、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。”

（四）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已经作出具体处罚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。
（五）将第三十条修改为“本条例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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